
高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执法公示公开内容

一、消防执法规范性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行政复议法》

《山西省消防条例》

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

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

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等

二、消防救援机构执法主体及人员、职责权限、办公地址、

联系方式、办公时间

（一）执法主体及人员：

高平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执法公示—消防执法人员信息

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照片

1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高 鹏 大队长



2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孙珍朋 教导员

3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杨 腾 副大队长

4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常高亮

专业技术

干部

5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张 鹏

专业技术

干部



6
高平市消防

救援大队
高智慧

专业技术

干部

（二）职责权限：

1、督促指导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履行消防工作

职责。

2、按照权限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

检查。

3、按计划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消防监督抽查，组织消防安

全专项治理，查处消防违法行为。

4、依法组织或参与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5、进行消防法律、法规宣传，组织指导开展消防宣传教育

培训和消防演练。

6、核查处理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举报投诉，并对符合奖励条

件的举报人给予奖励。

7、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三）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高平市友谊西街 148 号 0356-5259290



（四）办公时间：

夏季：08:00-12:00 15:00-18:00

冬季：08:00-12:00 14:30-18:00


